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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開立暫支帳目和調整暫支帳目上限  
以支付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措施所需的費用  

 
 
目的  
 
 

 
附件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政府已開立多個上限超過  1 , 0 0 0  萬元的
暫支帳目和調整一些上限超過 1 , 00 0 萬元的暫支帳目的限額 (見附件 )，
以支付 20 2 1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在防疫抗疫基金 (下稱「基金」 )下推出
措施所需的費用。  
 
 
背景  
 
2 .  2 0 20 年 2 月 21 日，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開立為數
3 0 0  億元的新承擔額 (參閱 F C R ( 2 0 1 9 - 2 0 ) 4 6 號文件 )，為基金注資，
以 ( i )提升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能力，以及 ( i i )向受這次疫情重創或
受防疫抗疫措施影響的企業和市民提供協助或援助。  
 
3 .  2 0 2 0 年 4 月 1 8 日，財委會批准向基金進一步注資  1 , 2 0 5  億元
( 參 閱  FC R( 20 20 -2 1 )2  號 文 件 ) ， 供 政 府 推 行 第 二 輪 紓 困 措 施 。
2 0 20  年  9  月  2 8  日 ， 財 委 會 再 批 准 把 承 擔 額 增 加  5 4  億 元 (參 閱
FC R( 20 20 - 21 )7 1 號文件 )，以便向基金注資，供政府推行第三輪紓困措
施。  
 
4 .  鑑 於 政 府 因 應 疫 情 反 彈 而 進 一 步 收 緊 社 交 距 離 措 施 ， 財 委 會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2 1 日批准向基金注資 6 4 億元 (參閱 F C R ( 2 0 2 0 - 2 1 ) 7 7 號
文件 )，為因收緊有關措施而受重創的行業和市民提供進一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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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運作模式  
 
5 .  按照基金的運作模式，有關的資助計劃由基金督導委員會審批。個

別政策局／部門 (下稱「局／部門」)就推行其轄下範疇的措施所支付的
費用，會記入為有關措施開立的暫支帳目。各局／部門所付的款項其後

會由基金發還，以抵銷有關暫支帳目預先支付的費用。  
 
6 .  為進行所需的財務管理，政府會為個別計劃及／或措施 (不論是否
由同一撥款管制人員管轄 )開立獨立的暫支帳目。  
 
7 .  各局／部門有責任確保所發放的款項和支付的行政費 (如有 )不超
出基金督導委員會所核准的預算，並記入適當的帳目內。各局／部門也

須確保採取妥善和足夠的內部監管措施，以支援付款處理工作，有關措

施包括適當劃分職責；按財政限額妥善核證和核准所支付的款項；對交

易和有關報告進行獨立查核或覆檢；備存正式的會計記錄；以及在發現

錯誤及／或違規情況時，迅速採取跟進行動。  
 
8 .  此外，對於因推行各項措施而發放的款項和引致的行政費，各局／

部門須備存清晰、準確和齊全的會計及採購記錄，並須在有關措施結束

後，適時為指定的暫支帳目結算。  
 
9 .  我們會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公帑運用得宜，並會定期就支

付基金下各項措施的費用而開立的暫支帳目，向財委會提交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 0 21 年 1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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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付在基金下推出措施所需的費用  
而開立上限超過 1 ,0 0 0 萬元的暫支帳目  

( 2 02 1 年 4 月至 6 月 )  

 

編號  局／部門  措施  
暫支帳目的  
撥款上限  
(百萬元 )註  

第二輪基金－  

1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  

創造職位計劃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和 競
爭事務委員會 )  

2 0 .7 0  

動用基金應急款項的新措施－  

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創意產業科 )  
為印刷及出版業提供財

政支援  1 0  

2.  渠務署  全港污水新冠病毒檢測

計劃  

6 0 .8  

3.  環境保護署  2 9 .2  

4.  食物環境衞生署  向酒吧／酒館、卡拉 O K
場所和夜總會發放資助  2 5 0  

5.  民政事務總署  會址資助計劃  8 0  

6.  海事處  向遊樂船發放額外資助  3 4  

7.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向派對房間發放額外資

助  2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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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付在基金下推出措施所需的費用  
而調整上限超過 1 ,0 0 0 萬元的暫支帳目的限額  

( 2 02 1 年 4 月至 6 月 )  

 

編號  局／部門  措施  

原來  
暫支帳目的  
撥款上限  
(百萬元 )註  

修訂  
暫支帳目的  
撥款上限  
(百萬元 )註 

第二輪基金－  

1 .  
土木工程  
拓展署  

創造職位計劃  

2 6 1 . 98  2 6 8 . 55  

2 .  公務員事務局  1 0 2 . 38  6 7 7 . 70  

3 .  
食物環境  
衞生署  2 11 . 8  3 5 7 . 8  

4 .  路政署  2 5 0  2 5 4  

5 .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2 7 4 . 9  3 0 5 . 63  

6 .  海事處  8 . 40  1 0 .2 8  

7 .  運輸署  3 0  4 1  

8 .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  
(工商及  
旅遊科 )  

創造職位計劃  
(旅遊事務署 )  1 5  1 6 .11  

9 .  
發展局  

(工務科 )  

創造職位計劃  
(工程、建築、測量、
城市規劃及園境業

界 )  

2 5 3 . 82  2 5 4 . 60  

第三輪基金－  

1 .  
食物環境  
衞生署  

於公眾街市推廣非

接觸式付款  3 3 .3  8 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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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部門  措施  

原來  
暫支帳目的  
撥款上限  
(百萬元 )註  

修訂  
暫支帳目的  
撥款上限  
(百萬元 )註  

第四輪基金－  

1 .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向註冊體育教練提

供一次性補助金  7 5  8 2 .5  

動用基金應急款項的新措施－  

1 .  民政事務總署  

為物業管理前線員

工 安 排 20 1 9 冠 狀
病毒病私營檢測服

務  

4 0  3 5 .9 5  

2 .  社會福利署  

為安老院舍、殘疾

人士院舍及護養院

員 工 安 排 20 19 冠
狀病毒病私營檢測

服務  

1 0 2  8 2 .7 2  

3 .  運輸署  

為公共交通工具司

機 和 前 線 員 工 (包
括 的 士 司 機 )安 排
2 0 19 冠狀病毒病私
營檢測服務  

4 9  3 6  

4 .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三 管 齊 下 的  20 19
冠狀病毒病檢測策

略  
4 3 2  9 8 9 . 44  

 

註－  

以百萬元為單位的暫支帳目撥款上限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兩個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